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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8〕第 107 号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事后审

查中关注如下事项： 

1. 你公司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显示，最近三

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为负。

最近三年你公司净利润对非经常性收益的依赖性高，主要来源于非流

动资产处置收益、政府补助等。本报告期你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

的投资收益 263,492,813.72 元，占净利润 1,580.18%。请结合行业状

况、公司经营、财务情况等，补充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

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拟采取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2. 你公司年报“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部分显示，2017 年分季

度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幅

度较大，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补充说明上述波动

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3. 你公司年报“主营业务分析”部分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

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包含原 PBM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674,445.36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95.51%，营业成本为 65,463,5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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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4.32%，毛利率为-154.98%，请你公司：（1）

补充说明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业务毛利率持续为负的原因；（2）

补充说明在毛利率持续为负的情况下，公司依然重点发展上述业务，

收入占比不断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公司的销售模式说明

公司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务业务成本中，市场推广费为 0的原因，并

披露公司市场推广费的具体划分标准及归集、核算的方式。 

4. 你公司年报“主营业务分析”部分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药

品及医疗器械招标代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1,830,158.69元，较去年

同期减少 30.10%，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60.78%，营业成本 81,026,513.22

元，较年同期增加 2.95%，毛利率为 27.55%，较去年同期下滑 23.26%，

请你公司：（1）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成

本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2）补充说明上述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

的原因，并进行同行业比较。 

5. 你公司年报“研发投入”部分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研发人

员减少 320 人，研发投入金额 105,783,051.57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4.42%，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87,549,148.33元，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82.76%，请你公司：（1）结合相关开发支出和无形资产项目，逐项

说明各个项目进入研究阶段、进入开发阶段、通过技术可行性和经济

可行性研究、形成项目立项的时间，相关项目有关资本化条件的判断

过程及结论，公司相应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2）补充说明

研发人员大量减少的原因，以及在研发人员大量减少的情况下，研发

投入增加的合理性。 

6. 你公司年报“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项目显示，你公司控

股股东报告期末持有股份的质押比例为 93.60%，质押比例较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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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平仓风险。 

7. 你公司年报财务报表注释“其他应收款”部分显示，报告期

内，由于你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出售，你公司新增第三方往来款

120,527,631.89元，新增股权转让款为 75,628,575.00元，共计提坏账

准备 9,807,810.34元，请你公司：（1）结合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补充说明上述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支付安排、利息安排及相关违约

责任、最新进展等；（2）补充说明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8. 你公司年报财务报表注释“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部

分显示，你公司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末余额为 354,567,305.98

元，请你公司：（1）结合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补充说明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形成的背景、构成；（2）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说明可

弥补亏损未来予以递延抵扣的可能性。请年审会计师就前述事项进行

核查并发表意见。 

9. 根据你公司 2017年 11月 11日披露的《海虹企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截至重组报告书披露日，

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虹医药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

中心”）与武汉美康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康源”）自 2008

年开始合作，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中心与美康源上述合作的商业实

质，以及双方自 2008年起至今每年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并在 6月 5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

机构。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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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8年 5月 24日 

 

 

 

 

 

 

 

 

 

 

 

 

 

 

 

 


